
 第二篇 第四章 公務員法 8-3 

指標題型
 

主題1：公務人員任用法 

◎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公務人員之消極任用要件？ 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

疾病者 曾犯內亂、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 曾服公務有偽造文書行

為，經判刑確定但受緩刑宣告者 具雙重國籍者。 （101基警） 
 答： 
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：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任用為公務

人員：一、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二、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

籍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三、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，曾

犯內亂罪、外患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四、曾服公

務有貪污行為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五、犯前二款以

外之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。但受緩刑

宣告者，不在此限。六、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。七、依法停止任用。

八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九、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，而未具或喪失

原住民身分。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，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

之。十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」 

主題2：公務人員考績法與公務員懲戒法 

 有關政務人員之行政責任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政務人員不受懲處之

處分 對政務人員得為罰款之懲戒處分 政務人員之懲戒處分得功過

相抵 政務人員之申誡應以書面為之。 （109高考） 
 答： 
懲戒處分不得功過相抵，年度考績始得功過相抵。 

 公務人員如任本職等年終考績2年列甲等時，取得下列何種任用資格？ 

同官等高一職等 同官等高二職等 同職等高一官等 高一官等

高一職等。 （109高考） 
 答：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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有關考績升等之相關規定如下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規定：「各機關

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，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取得同官

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：一、二年列甲等者。二、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

等者。前項所稱任本職等年終考績，指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均任同

一職等辦理之年終考績。另予考績及以不同官等職等併資辦理年終考績

之年資，均不得予以併計取得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。但以不同官等職

等併資辦理年終考績之年資，得予以併計取得該併資之較低官等高一職

等升等任用資格。」 
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，關於公務員懲戒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同一

行為，不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二次懲戒 同一行為，不受行政罰之處罰

者，不排除得予以懲戒 同一行為，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，不當然停

止審理程序 同一行為，不得同時受刑罰、行政罰及懲戒。 （108警特） 

 答： 
請參考公務員懲戒法第22條第2項規定。  

解題小撇步 

請考生先將題幹中「錯誤」圈起來，以免考場上一緊張就亂了套。 
  
 關於現職政務人員懲戒處分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得予以免除職務

或休職 得予以記過或申誡 得予以罰款或減俸 得予以剝奪或減

少退休金。 （112法警） 
 答： 
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：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：一、免除職務。二、撤

職。三、剝奪、減少退休（職、伍）金。四、休職。五、降級。六、減

俸。七、罰款。八、記過。九、申誡。前項第三款之處分，以退休

（職、伍）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為限。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、

第六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。第一項第四款、第五款及第八款之處

分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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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，下列何者並非公務員懲戒處分？ 免除職務 

撤職 停職 休職。 （106地四） 
 答： 
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。 

有關公務員懲戒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懲戒事由限於公務員職務上

違法或失職行為 移送公務員懲戒者限該公務員所屬主管機關 過失

行為不受懲戒 已退休之公務員亦為懲戒對象。 （106地四） 
 答： 
公務員懲戒法第1條：「公務員非依本法不受懲戒。但法律另有規定

者，從其規定（第1項）。本法之規定，對退休（職、伍）或其他原因

離職之公務員於任職期間之行為，亦適用之（第2項）。」、公務員懲

戒法第2條：「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受懲

戒：一、違法執行職務、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二、非執行職

務之違法行為，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。」 
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年終考績係指各官等

人員，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1月至12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受考人在考

績年度內，如有怠忽職守、稽延公務、造成重大不良後果且有確實證據

者，得考列丁等 專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，任職不

滿1年，而連續任職已達6個月者辦理之考績 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

列丁等之人員，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。 （110法警） 

 答： 
參公務人員考績法第3條規定，答案應為另予考績。 

公務員受撤職處分者，應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，其期間至少多久？ 一 
 年 十個月 八個月 六個月。 （104普考） 

 答： 
公務員懲戒法第12條第1項參照。 

 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，下列何者非屬公務員當然停止職務之事由？ 被

羈押 受褫奪公權宣告 受緩刑宣告 在監執行中。 （111法警） 

 答：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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參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規定，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其職務當

然停止：一、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。二、依刑事確定判決，受

褫奪公權之宣告。三、依刑事確定判決，受徒刑之宣告，在監所執行

中。 
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，關於行政懲處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公

務人員平時考核懲處分為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 平時考核獎懲不得互相

抵銷 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者，免職 考績應予免職人員，自確定

之日起執行；未確定前，應先行停職。 （114關四） 

 答： 
參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

核及專案考績，分別依左列規定：一、平時考核：獎勵分嘉獎、記功、

記大功；懲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。於年終考績時，併計成績增減總

分。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，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二大過者，年終考

績應列丁等。故選項錯誤。 
關於公務人員之懲戒與懲處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懲戒權具有司法權

的性質 懲處的法律依據為公務員懲戒法 懲戒有功過相抵制度 

懲處不得先行停職。 （114關三） 

 答： 
懲戒權具有司法權之性質，故選項正確；選項懲處的法律依據為公

務人員考績法，故為錯誤；懲戒沒有功過相抵制度，懲處才有，可參公

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，故選項錯誤；選項參公務人員考

績法第18條規定，為錯誤。 

主題3：公務員服務法 

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，關於公務員之義務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公務

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公務員

除法令所規定外，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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

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受有報酬者，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公務員於其

離職後3年內，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5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非營利事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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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。 （107普考） 
 答： 
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、第14條之1參照。 

 所謂的「旋轉門條款」，係指「公務員於其離職後X年內，不得擔任與其

離職前Y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、執行業務

之股東或顧問。」其中X與Y各為多少？ X 3，Y5 X 2，

Y5 X 1，Y3 X 3，Y3。 （101基警） 
 答： 
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：「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，不得擔任與其

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、執行業

務之股東或顧問。」 

主題4：公務人員保障法 

下列人員何者不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？ 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

人員 公立學校編制內職員 外交領事人員 政務人員。（112法警） 
 答： 
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規定，凡法定機關（構）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

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。但不包括政務人員及民選公職人員。 
 王先生為某縣政府公務人員，不服服務機關將其年終考績列為乙等，王先

生應向何機關提起救濟？ 向服務機關之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 

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 向地方法院提出聲請 向服務機關提起復

審。 （100港務） 
 答： 
答案為考選部當年公布之最終解答，過往認考績乙等，並未改變公務

員身分、不直接影響服公職權利，性質上屬管理措施。惟參照司法院釋

字第785號解釋意旨，以現行法制有關「行政處分」之判斷，並未以權

利侵害之嚴重與否為要件，保障法第25條所稱之「行政處分」，應與行

政程序法第92條規定為相同之認定。據上，諸如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所

為之獎懲、考績評定各等次、曠職核定等（詳如人事行政行為一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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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），均有法律或法律授權訂定之規範，且經機關就構成要件予以判斷

後，作成人事行政行為，已觸及公務人員服公職權等法律地位，對外直

接發生法律效果，核屬行政處分，應循復審程序提起救濟。 
承上題，王先生至遲應於接獲考績通知書次日起之幾日內提起救濟？ 

10 日 15 日 30 日 60 日。 （100港務） 
 答： 
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8條第1項：「申訴之提起，應於管理措施或有關工

作條件之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向服務機關為之。不服服務機關

函復者，得於復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。」 
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之申訴及再申訴程序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
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，應提起申訴、再申訴 公務

人員提起申訴，應向服務機關為之 公務人員提起再申訴，應向公務人

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之 再申訴事件之審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進

行調處。 （108身三） 
 答： 

請參考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規定，正確答案應為公務人員對於

服務機關所為之「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」認為不當，致影響

其權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故答案為選項。  
解題小撇步 

請考生先將題幹中「錯誤」圈起來，以免考場上一緊張就亂了套。 
  
 公務人員保障法有關復審之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復審之提起，

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 原處分機關裁撤，應以其上級

機關為原處分機關 非現職公務人員，基於其原公務人員身分之請求權

遭受侵害時，亦得提起復審 原處分機關之認定，原則上以實施行政處

分時之名義為準。 （109普考） 
 答： 
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9條：「原處分機關裁撤或改組，應以承受其業務之

機關視為原處分機關。」 

  
 

高點文化publish.get.com.tw 
版權所有•翻印必究 



 第二篇 第四章 公務員法 8-9 

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，關於公務人員服從義務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公務人員對長官於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原則上有服從義務 公務人

員對於長官命令之合法性如有疑義，得隨時陳述，但無報告義務 命令

有違反刑事法律者，長官雖以書面署名下達，公務人員仍無服從之義務 

長官非以書面署名下達命令者，公務人員得請求長官以書面署名下達命

令，長官若拒絕，視為撤回命令。 （109普考） 
 答： 
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第1項：「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
命令有服從義務，如認為該命令違法，應負報告之義務；該管長官如認

其命令並未違法，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，公務人員即應服從；其因此所

生之責任，由該長官負之。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，公務人員無服

從之義務。」 
 關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衍生之權益保障，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，下列敘

述何者正確？ 公務人員因機關提供有瑕疵之安全防護設備致健康受

損，不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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而受

傷，如其行為當時有重大過失，得不發慰問金 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

涉訟，如因執行職務有過失所致，即不得請求輔助 公務人員依法執行

職務涉訟時，應先自行延請律師，並向服務機關申請費用及其他法律上協

助。 （111法警） 

 答： 
參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，發生意外
致受傷、失能或死亡者，應發給慰問金。但該公務人員有故意或重大過

失情事者，得不發或減發慰問金。 

 

 考古題演練
  

下列何者非屬公務員之懲戒處分？ 免除職務 減少退休金 調職 

減俸。 （114關四） 

 答：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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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：「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，應自原處分機

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年內為之。」其中關於「知有撤銷原

因時」之起算，依實務見解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自行政處分作成時起算 

自略加調查而不難得知時起算 自確實知悉撤銷原因時起算 自民

眾向行政機關檢舉時起算。 （108法警） 
  答： 
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2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：「行政程序

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：『第117條之撤銷權，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

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。』法文明示『知』為撤銷權除斥期

間之起算點，在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，且其撤銷純係因法律適用之瑕疵

時，尚非僅以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可得知悉違法原因時，為除斥期

間之起算時點，仍應自有權撤銷之機關確實知曉原作成之授益行政處分

有撤銷原因時，起算2年之除斥期間。又是否確實知曉有撤銷原因者，

乃事實問題，自應具體審認。」 
依行政程序法規定，關於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，其廢止之理由不包括

下列何者？ 附負擔之行政處分，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 原處分機關

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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 受益人對

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。 （108法警） 
  答： 
行政程序法第123條：「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

一者，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：一、法規准許廢止

者。二、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者。三、附負擔之行政處

分，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。四、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

生變更，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。五、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

公益之重大危害者。」  
解題小撇步 

混淆考生「得廢止」與「得撤銷」之情形，乃命題老師之命題策略。

行政程序法第117條：「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原處分機
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；其上級機關，亦得為之。但有下列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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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撤銷︰一、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。二、受益人

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，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

處分，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。」、第119條：「受
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其信賴不值得保護︰一、以詐欺、脅迫或

賄賂方法，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。二、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

料或為不完全陳述，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。

三、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。」 
  
依行政程序法規定，關於行政處分之更正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行政

處分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情形者，得更正之 行政處分

之更正，得由處分機關依職權或依申請為之 行政處分之更正，應於訴

願程序終結前為之 行政處分之更正，應附記於原處分書及其正本；如

不能附記者，應製作更正書，並送達相對人。 （109法警） 
 答： 
行政處分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處分機關得隨時或

依申請更正之。（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）  
解題小撇步 

混淆考生「得補正」與「得更正」之情形，乃命題老師之命題策略。

行政程序法第114條：「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，除依第一百十
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，因下列情形而補正︰一、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行

政處分，當事人已於事後提出者。二、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明

者。三、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。四、應參與行

政處分作成之委員會已於事後作成決議者。五、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

其他機關已於事後參與者。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，僅得於

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；得不經訴願程序者，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

為之。當事人因補正行為致未能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不服者，其期間之遲

誤視為不應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，其回復原狀期間自該瑕疵補正時起

算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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